
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                                                              文化长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之法律意见书 

 1 

                                    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 

            Shulun & Partners, Shanghai 

中国上海肇嘉浜路 333 号 11 楼， 200032 

11F, 333 Zhaojiabang Road , Shanghai200032, China 

     电话（Tel）：86-21- 64224886  传真（Fax）：86-2164224882  

 
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事项之 

 
法 
 
律 
 
意 
 
见 
 
书 
 

 
 

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                                                              文化长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之法律意见书 

 1 

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沪序律证字（2022）第 0819号 

 
致：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序伦事务所接受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文化长

城 ”或 “公司 ”)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以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就公司题述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召集召

开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本所律师应邀全程参加了本次

线上腾讯会议董事会，审查了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

件、资料。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所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事实

的口头及书面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和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

向本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依据相关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发

表法律意见，不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后可能发生的事件、事实作任何推测

或推断，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依赖公司及相关方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相关规定及事实进行专业判断，并据此发表相应的法律意见，相

关方如对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效力存在异议，可通过要求人

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决的法律途径予以解决，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具有最终的

法律效力。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文化长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公告之目的使用。

本所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专项法律意见作任何解释或说明；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引用上述法律意见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鉴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的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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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 “董事会设董事长、副董事长各 1 

人。董事长、副董事 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

五条规定：“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1/3 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可以提

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 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

会议。”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至少应提前 3 天

以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但在特殊或紧急情况下

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及通讯方式表决的临时董事会除外。”第一百一十八条规

定：“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

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第一百一十九

条规定：“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

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

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

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第一百二十条规定：“董事会决议可采取书面表决方式或举手表决方

式。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可以用传真方式进行

并作出决议，并由参会董事签字。”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董事会会议，应

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委托书

中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项、授权范围和有效期限，并由委托人签名或

盖章。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董事的权利。董事未出席董

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表出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第一百

二十二条规定：“董事会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的决定做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

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1、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通过邮件的方式向公司董事会成员发出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会议议题涵盖本意见书所述前五项议题，

工作人员将会议内容、议题及腾讯会议号链接信息告知了全体董事；2022 年 8

月 17 日，工作人员又将本意见书第六项议案《关于修改<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议案》之相关文件发送在公司

董事群，并要求讨论表决。2022 年 8 月 19 日工作人员再次将第六项议案发在

微信董事群，并再次催促各位董事表达意见后，全体董事均表示同意披露并提

交股东大会议决。该等董事会会议召集所必需的会议材料、通知的内容和方

式，符合《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 

2、出席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公司董事人数共 5 人，李晓光

董事长称其作为召集人要求由李想主持本次董事会，其他董事表示认可。上述

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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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前五项议案以腾讯会议的通讯方式召

开，并全程录音存储，本所律师应邀列席了整个腾讯会议的会议过程，符合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 

4、公司因欠付电费、欠薪而出现停电停工现场，公司指责前实控人的停

工公告未经多数董事会成员事先知晓，该等事实符合事态紧急的情形。 

5、针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

经讨论、审议后以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以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 2022年度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推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徐涛的议案》 

（2）以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 2022年度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推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思铭的议案》 

（3）以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向公司 2022年度第七

次临时股东大会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殷庭兰的议案》 

（4）以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 2022年度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提名周耀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以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免去李晓光公司董事长

职务，选举彭科润为公司董事长并由彭科润代行董秘职务的议案》 

（6）以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广东文化长

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议案》 

 6. 公司董事会之辅助工作人员安排制作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

会议记录及决议，并已取得除李晓光董事外所有其他与会董事的签字确认，符

合《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 

 

二、结论意见 

经查阅公司提供的资料，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之规定，本

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前五项议案腾讯会议的全过程，李晓光董事在腾讯会议

中同意前五项议案在微信董事群内同意了第六项议案，但至今未给出书面签

署，我们认为该等情形不应影响本次董事会决议的效力，本次董事会决议依法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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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事项之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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